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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教党组发〔2023〕8号

关于印发《湖南省教育系统内部审计人员
“以审代训”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体）局、湘江新区教育局，各高等学校，委厅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为加大内部审计人才的培养力度，进一步提升内部审计队伍整体素质，厅党组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省教育系统内部审计人员“以审代训”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共湖南省教育厅党组
 湖南省教育厅
2023年6月27日

（此件主动公开）
湖南省教育系统内部审计人员
[bookmark: _GoBack]“以审代训”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省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的指导，规范“以审代训”工作，提升内部审计人员（以下简称内审人员）业务能力，促进教育审计事业发展，根据《湖南省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实施办法》，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以审代训”，是指根据审计工作需要和内审人员业务提升需求，各单位选派内审人员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审计项目，中共湖南省教育厅党组审计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教育厅党组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和审计组对内审人员进行业务指导和培训。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教育系统专职或兼职内审人员参与省教育厅审计项目“以审代训”的行为。

第二章　原则和选派程序

第四条　“以审代训”坚持自愿报名、组织推荐、统筹安排、科学管理、审训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省教育厅党组审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印发通知，每年组织“以审代训”报名，经自愿报名、单位推荐和条件审核，对符合要求的内审人员予以登记，并根据内审人员的专业背景、业务特长和行业特点等进行分类管理。
第六条　省教育厅党组审计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和工作需求制订“以审代训”计划，明确“以审代训”人员、参训项目、参训期限，经研究和批准后实施。原则上，参训人员一年内参训不超过1次，每次参训时间以完成一个完整的审计项目时间为准。
第七条　“以审代训”人员确定后，由省教育厅党组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发函通知各选派单位。各选派单位应予积极支持和配合，通知“以审代训”人员按规定时间到审计组报到。

第三章　人员条件

第八条　参加“以审代训”人员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一）良好的政治素质，遵守法律法规、审计工作纪律和保密规定，恪守职业道德，接受监督管理；
（二）审计、会计、财务、计算机和工程等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在55周岁以下；
（三）具有1年以上审计、财务等相关工作经验。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优先推荐：
（一）具有审计、会计等中级职称以上资格；
（二）具有担任本单位审计项目组长、副组长、主审经历，或参与本单位审计项目5次以上；
（三）撰写的审计案例、研究文章或执笔的科研课题被省级及以上刊物发表或者获得有关方面通报表扬；
（四）派出单位有特别紧急、强烈需求的。

第四章　管理与指导

第九条　“以审代训”人员在参训期间由省教育厅和选派单位双重管理。省教育厅党组审计委员会办公室与选派单位相关部门建立人员管理沟通联络机制。“以审代训”人员不得无故缺勤，因病、因事确需请假的，应当向选派单位和省教育厅党组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履行请假手续。
第十条　现场审计开始前，审计组应当与“以审代训”人员签订保密和廉政承诺书，要求其遵守国家法律和工作纪律，严守审计职业道德，参加审计组必要的业务工作及会议。
第十一条　现场审计过程中，“以审代训”人员按照审计组组长或主审授权事项进行工作。审计组应安排经验丰富、业务精通的审计骨干，指导“以审代训”人员做好审计事项核查、取证和工作底稿编制等工作，对“以审代训”人员审计发现的问题和采集的证据进行复核，并对审计质量负责。
第十二条　现场审计结束后，“以审代训”人员应当按照审计组要求对其工作期间形成的全部审计资料（包括电子版、纸质版）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清理、移交，不得私自处置和保留。
第十三条　“以审代训”期间因审计项目发生的差旅、劳务等费用由省教育厅承担，执行省教育厅有关经费、补助规定和标准。如“以审代训”人员申请回自己单位报账的，省教育厅党组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应出具相应证明。
第十四条　内审人员参加“以审代训”项目期间，审计组严格考核其出勤和工作业绩，因病、因事须履行请销假手续。
第十五条　“以审代训”人员不得将其参与审计工作期间获取的相关信息用于与审计项目无关的事项。

第五章　评价和退出

第十六条　省教育厅党组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对“以审代训”人员参训期间的综合表现进行书面评价，并向派出单位和审计厅进行反馈，评价结论可作为“以审代训”人员年度考核、评优评先、项目申报和职称评聘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第十七条　省教育厅党组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在审计项目实施过程中或结束后，通过询问、调查、座谈交流等形式，了解“以审代训”工作情况和效果；审计项目结束后，向“以审代训”人员发送“以审代训”情况反馈表，征求对改进“以审代训”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八条　参加“以审代训”的内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其继续参训。如涉嫌违纪，将依纪依规移送有权部门处理。
（一）隐瞒审计发现问题或者与被审计单位串通舞弊的；
（二）利用工作便利从被审计单位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三）将参与审计工作获取的信息用于不正当目的的；
（四）违反保密纪律或回避规定的；
（五）拒绝接受省教育厅统一领导和监督的；
（六）因不可抗力必须终止“以审代训”行为的；
（七）违反审计规章制度、审计工作纪律和劳动纪律，影响审计组正常工作秩序，或出现违法违纪问题的；
（八）其他不履行审计职责的行为。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省教育厅党组审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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